












附件 1 

 

半导体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书 

 

经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实验室（甲方）         

课题组与         大学        系(乙方)商定联合培养研究生，协

议如下： 

一、培养对象（丙方）：           大学         系（硕士、

博士）研究生       同学。 

（身份证号码：                          ） 

二、指导教师： 甲方：            乙方：            

三、论文题目：                                   

四、在甲方培养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甲方职责： 

1、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实验研究条件； 

2、为丙方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和帮助； 

3、按丙方在甲方实际工作量为丙方提供研究生研究助理津

贴。 

支付课题帐号：              

4、丙方名义为学生购买人身伤害保险，学生一旦发生意外，   

该保险理赔款用于冲抵甲方、乙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5、不负责丙方的生病费用。 

六、乙方职责： 

1、协助甲方指导丙方在甲方期间的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 

2、教育丙方在甲方期间认真学习，遵守国家的各项法规及

甲、乙双方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3、按乙方标准提供学生必须的生活费，承担在甲方期间的 

医疗费。 

七、丙方职责： 

1、向甲方提供学校医院或三甲及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附

来甲方前一个月内的体检表）； 

2、在甲方学习期间，丙方应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和科研、

论文工作；  

3、在甲方学习期间丙方应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

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除

工作外的一切安全责任自负； 

4、丙方应按乙方要求如期返校，在返校前须及时办理在甲

方的交接手续。 

    八、在甲方实验室工作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相关方协商解决。

在甲方实验室工作之外发生的安全事故均与甲方无

关。 

九、公开发表的论文等署名及其它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写入协 

议： 



1、 

2、 

3、 

 

十、对上述条款，甲、乙、丙三方必须遵守。一方若有违反并经

协商无效的，本协议自行终止。 

十一、本协议三方签字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所在实验室（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课题组长签字：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半导体研究所联合培养学生安全协议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确

保学生人身安全，筑牢研究所安全底线，根据半导体所安全管理相关

规定，现与学生签订如下安全协议： 

一、本协议所指学生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培养学生、各类实习生、

留学生等(以下简称学生)。 

二、学生应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增强责

任意识，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人身意外及安全事故发生。不得非法组

织、参与聚众、游行、集会、抗议等活动，不得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

发表或宣传不当言论。 

三、所有进入半导体所园区学习和工作的学生应严格遵守研究所

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按时参加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

严格遵守实验室操作规定，明晰安全要求，熟悉操作流程，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学生因违规相关纪律要求、操作规定或其他由学生自

身原因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一切责任由学生自行承担。 

四、学生在学期间离所外出进行学习、出差、参加学术活动、求

职等，必须向导师、所在部门请假，外出时间超过 3天的，需提交书

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外出。外出期间须遵守当地的各项管理规定注

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未经批准擅自离所的，一切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五、未在研究所集中管理的公寓住宿的学生，应遵守居住地的各

项规章制度，注意安全用电、防火防盗及人身安全。因学生违反相关



制度等个人原因造成人身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一切责任由学生自

行承担。 

六、严格按照“谁签字，谁负责”、“谁接收，谁负责”、“谁派出，

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导师是学生安全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应随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工作、生活、住宿以及行

踪等情况，及时发现风险隐患，落实防范措施。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学生、研究生部及所基建园区处各执一份。 

 

学生签字: 

 

导师签字: 

 

研究生部负责人签字： 

 

基建园区处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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